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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医保发〔2021〕20 号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 2020年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筹集管理使用情况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

德宏州审计局：

为切实做好德宏州审计局对德宏州 2020年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筹集管理使用情况审计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根据《审计报

告》（德审报〔2021〕5 号）要求，州医疗保障局高度重视，认

真对照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分析，并结合

实际制定了整改方案并做认真整改。情况如下：

一、审计评价意见

2020 年，德宏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政策要求，

坚持以民生为本，认真抓好医保各项政策制度的落实，积极做好

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和支付工作。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

可持续的方针”，形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医疗

保险为补充，以医疗救助为托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坚持“以

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原则编制医保基金收支预算，使医

保基金在保障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待遇的情况下，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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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余，保证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德宏的可持续发展。

但此次审计也发现，州医保局在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医疗保

险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纠正

和改进。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整改措施和整改情况

截止 5 月 28 日，审计部门提出的 4 大类 11 个问题中，有 5

个问题已完成整改，分别为：财政配套资金未到位 6728072 元、

违规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预算、特困

人员等重点人群未参保、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 315028.98 元（实

际违规 314576.98 元）、3 家公立医疗机构违规加价销售药品耗材、

中药饮片加价率超过规定标准；正在整改的问题有 3 个：行政、

事业单位欠缴医疗保险费 2352029.06 元（一单位已于 2015 年改制

为企业，涉及资金 351236.52 元）、定点医疗机构违规使用限制用

药涉及报销医保基金 3915514.88 元（经核定明细为 3504594.65

元）、审核不严违规支付医保待遇 269639.37 元（有两人经核定不

属于重复报销，涉及资金 9316.55元）；需要长期整改并建立长效

工作机制的有 3 个：已死亡人员仍继续参加医疗保险、职工死亡

后医保账户资金未进行清退、参保人员信息维护不及时。具体情

况如下：

（一）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方面发现的问题。

1.财政配套资金未到位 6728072 元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德宏州盈江县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医

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财政配套资金未到位 6728072 元。

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五十七条“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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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

及时、足额地拨付预算支出资金，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和监

督。……”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医保局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足额安

排配套资金。

整改措施：督促盈江县医疗保障局及时向盈江县人民政府

汇报，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足额安排配套资金。

整改情况：盈江县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财政配套资金 6728072 元已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全额上缴。

此问题整改完毕。

2.违规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预算

2020 年，在未经州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州财政局

违规调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预算，将预

算收入由 793701517.74 元调整为 770270005.29 元，将预算支出由

595198140.99 元调整为 563008628.85 元。

上述做法违反了财政部《关于印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

的通知》（财社〔2017〕144 号）第十二条“基金预算不得随意调

整。执行中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时，统筹地区经办机构应当编制

预算调整方案，报同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核汇总。统筹地区财

政部门审核并汇总编制预算调整方案，会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上

报同级人民政府，按要求经同级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批复经

办机构执行，并报上级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备案。……”

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医保局会同财政部门在编制预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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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时，将医保基金预算调整情况完整、真实、准确的向州人民

政府报告，并报经州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

整改措施：一是严格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要求

编制基金预算；二是与财政部门沟通，告知财政部门调整预算

需经州人大常务委员会批准。

整改情况：已与财政部门沟通，并将严格执行相关财务制

度。此问题整改完毕。

3.行政、事业单位欠缴医疗保险费 2352029.06 元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全州行政事业单位累计欠缴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2352029.06元，涉及单位 15 家；

其中：2020 年欠缴保费 1994777.59 元，涉及单位 12 家。

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职

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

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

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医

疗保险费。”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用人单位未

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

缴纳或者补足。……”的规定。责成州医保局及征收机构制定整改

方案，积极组织催收。

整改措施：与税务部门共同研究，发文安排相关部门组织

催收。

整改情况：与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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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 2019-2020 年全州行政事业单位欠缴职工医疗保险费和生

育保险费征缴事项的通知》督促追缴。截止 2021 年 5 月 31 日，

全州 15家机关事业单位中有 7家补缴了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

险费，共计 1815228.87 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 1574888.05元，

生育保险 240340.82 元）。剩余 8 家单位欠缴 536800.19 元（其

中基本医疗保险 176755.22 元，生育保险 360044.97 元）。下一

步，州医疗保障局将加大力度，积极组织对相关单位欠缴费用

的催收工作。

需要说明的情况：芒市国营遮放农场在 2015 年从机关事业

单位脱离，改制为芒市农垦实业有限公司，2019 年拖欠生育保

险 351236.52 元。

4.特困人员等重点人群未参保

2020 年，德宏州 73 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人群未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其中：特困人员 1 人（盈江县）、最低生活保障人

员 72 人（芒市 11人、瑞丽市 24人、盈江县 21人、梁河县 16 人)。

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五条“国

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享受最低生活保

障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

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和国家

医保局、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医疗保障扶贫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医保发〔2018〕18

号）“二、重点措施（一）完善可持续筹资政策，实现贫困人口应

保尽保……2．将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作为医疗救助对象，实现

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全覆盖，其中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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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员参保缴费给予全额补贴、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给予定

额补贴，逐步将资助参保资金统一通过医疗救助渠道解决。”的规

定。

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医保局切实落实困难群体医保政策，

确保困难群体实现应保尽保，保障困难群体人员权益。

整改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医疗保

障扶贫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相关要求，督促各

县市医疗保障局逐人核实辖区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人群

的未参保原因、逐一动员未参保人员参保。

整改情况：与国家税务局德宏州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未参保缴费经办相关问题的通知》。

截止 2021 年 5 月 10日，全州 73 人（含 1 名特困人员）除 1 人

（芒市范兴良）因 2021 年入室盗窃罪在服刑尚不缴费外，均已

缴纳医疗保险费。此问题整改完毕。

（二）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方面发现的问题。

5.定点医疗机构违规使用限制用药，涉及报销医保基金

3915514.88 元。

2020 年，德宏州 331 家二级以下定点医疗机构违规使用限制

用药，报销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3915514.88 元。

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下

列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一）应当从工

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二）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三）应当

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四）在境外就医的。……”，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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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19〕46 号）“一、严

格支付管理……对规定有限定支付范围的药品，要制定审核支付

细则，并加强临床依据的核查……二、明确地方权限……消化过

程中，各省应优先将纳入国家重点监控范围的药品调整出支付范

围”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医保局严格执行医保报销限制用药的

有关政策，加大定点医疗机构药品使用的监管力度。

整改措施：严格执行医保报销限制用药的有关政策，加大

定点医疗机构药品使用的监管力度。在剔除历年检查中已核定

并回收费用基础上，督促相关医疗机构及时清退违规使用限制

用药费用。

整改情况：一是按要求对违规限制用药费用进行清退。经

再次核定并向审计报备，我州医药机构违规金额为 3504594.65

元，经剔除 2019 年政策过渡期（云人社发[2018]48 号文）符合

政策相关用药和 2020 年通过专项检查、日常检查审核过程中已

处理的违规事项，实际违规金额为 2527805.9 元。现已发文组织

清退中。截止 5 月 28 日，瑞丽市已完成清退上划资金 220195.83

元。因该项问题涉及面广共 330 家州内定点医药机构（含村卫

生室）、涉及资金较大，清退有一定难度，其他 4 个县市计划 6

月底前整改完成。二是对公立医疗机构存在中药饮片加成不规

范和部分二级以下医疗机构违规使用限制类用药的行为再次发

文进行规范明确。

6.审核不严违规支付医保待遇 269639.37 元。

2018 年至 2020 年，由于审核把关不严等原因，德宏州 5 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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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经办机构违规支付医保待遇 269639.37 元，其中：2020 年度涉

及 14187.36元。

上述做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

用。……”和第八十九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社会保险基金、用

人单位或者个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一）未履行社会

保险法定职责的；……（五）有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其他

行为的。”的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医保局追回违规支付医保待遇

269639.37 元，并对经办机构及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整改措施：一是督促各县市医疗保障局追回违规支付医保

待遇 269639.37 元（其中：梁河 19 人次，160650.00 元；陇川 6

人次，55401.46 元；芒市 6 人次，26093.15 元；盈江 4 人次，

21291.68 元；瑞丽 2 人次，6203.08元），并将追回资金上缴德

宏州医疗保险基金专户；二是由各县市医疗保障局对相关经办

机构和经办人员进行处理。

整改情况：一是组织追缴。截止 5 月 24 日各县市医疗保障

局共完成整改并追回违规支付资金 115587.52元，盈江、瑞丽已

完成整改。经盈江县、梁河县医疗保障局核查，当事人李松青、

江海蓉不存在重复报销，分别涉及金额 7316.55 和 2000 元。其

中：芒市 2 人次，7683.3 元；梁河 11人次，48467.24元；陇川

6 人次（部分未完全追回），31942.22元；瑞丽 2 人次，6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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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盈江 4 人次，21291.68 元（含李松青）。其余资金正在追

缴中。二是由县市医保部门主要领导对经办机构负责人和具体

经办人员进行约谈，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

未能完成追缴原因及措施如下：一是相关当事人长期在外

务工不便追缴。如梁河哏留文、尹培山 2 人举家在广东东莞务

工，经电话与其联系，答复等过年回来核实后再退费；二是部

分当事人涉及资金大经济较为困难，甚至出现有当事人已经死

亡现象，无法一次性完成追缴。如梁河钱文富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已死亡，其又是建档立卡户，无法一次性完成追缴；三是部

分当事人态度恶劣，拒绝还款。针对以上问题，工作人员一方

面积极沟通并与在外当事人保持经常联系，另一方面对当事人

或家属积极做思想工作。对经济困难当事人，与其签订了还款

协议或者还款承诺书，对态度恶劣的将考虑走相关法律途径进

行追回。

7.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 315028.98 元。

2018 年至 2020 年，德宏州 88 家定点医疗机构以超标准收费、

重复收费、多收住院费、小手术大包扎等方式违规收取诊疗项目

费用 315028.98 元，造成医保基金多支付 271357.76 元。2020 年

49 家定点医疗机构涉及违规收费金额和医保基金多支付金额分别

为 148669.89 元和 117119.23元，其中：多收吸氧费用 8076.48 元、

多收石膏固定术（特大）费用 664 元、多收机械辅助排痰费 56 元、

多收吸痰护理费 640 元、多收指脉氧测定费 615 元、多收护理费

24050 元、多收救护车（10 公里及以内）费用 902 元、超限价多

收诊疗费用 57866.7 元、重复收费 50914.21 元、超标准收费 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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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超范围收费 337.5 元、分解收费 1378 元。

上述做法违反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九条“经营

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六）

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

费标准的”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医药卫生服务价格检查

有关政策界限的通知》（发改办价监〔2011〕3156 号）“医疗服务

价格方面……（三）关于不按规定提供服务而收费的问题……对

无医嘱、无检查检验申请单、无检查检验报告或无诊查、护理、

麻醉等服务记录，而向患者收取相应医疗服务项目费用的行为，

属不按规定提供服务而收费的价格违法行为。（四）关于医用耗

材单独收取费用问题……医疗卫生机构擅自对项目内涵中包含的

医用耗材单独收费的，属于重复收费的价格违法行为。医疗卫生

机构违反相关规定……属强制服务并收费的价格违法行为”的规

定。

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医保局清退收回定点医疗机构违规多

收取的医疗服务费用 315028.98 元，缴入医保基金专户，对相关医

疗机构依法依规处理。

整改措施：一是按照审计组违规收取诊疗项目费用清单督

促定点医疗机构及时清退违规多收取的医疗服务费用，并缴入

医保基金专户；二是由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对涉及违规收取费用

的定点医疗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医疗机构严格执行医疗

保险相关政策，强化内部管理，认真履行服务协议。

整改情况：一是清退违规费用。经再次核对并向审计部门

报备，定点医疗机构违规收费为 314576.98 元，其中统筹区内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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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 69家，州外医疗机构 11家涉及资金 8404 元。截止 5 月

28 日，全州已完成违规费用清退工作，将违规资金缴入医保基

金专户。二是开展约谈、培训。州及各县市先后对涉及医疗机

构负责人或分管领导进行约谈，督促其强化内部管理，规范诊

疗行为。5.12 日，州医疗保障局在德安酒店召开《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培训会，全州医保系统监管人员、芒市

地区部分医疗机构医保工作人员共计 60 余人参加培训。此问题

已整改完毕。

（三）医疗保险基金运行管理方面发现的问题。

8.3 家公立医疗机构违规加价销售药品耗材、中药饮片加价率

超过规定标准。

抽查发现，一是 2020 年，由于人工录入错误或系统设置原因

导致，德宏州 1 家公立医疗机构未按规定取消西药、中成药等药

品加成，累计多收取药品款 288.94 元（州妇幼保健院）。2 家公

立医疗机构中药饮片加价率超过 25%，涉及药品 5 种，累计多收

取药品款 1858.35元（州妇幼保健院 30.43元、芒市人民医院 1827.92

元）。二是 2020 年，德宏州 3 家公立医疗机构未按规定取消医用

耗材加成，累计多收取耗材款 35766.73元（州妇幼保健院 8542 元、

芒市人民医院 1068.4 元、梁河县人民医院 26156.33元）。

上述做法违反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关于进一步整顿

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

912 号）“一、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中药饮片加价率可适当放

宽，但原则上应控制在 25%以内。药品实际购进价是指扣除各种

折扣后的价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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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厅字〔2016〕36 号）“所

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统筹考虑当地政府确定的补偿政策，

精准测算调价水平，同步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37

号）“四、取消医用耗材加成……2019 年底前实现全部公立医疗机

构医用耗材‘零差率’销售，高值医用耗材价格按采购价格执行”的

规定。

根据上述规定，责成州医保局对医疗机构违规收取药品耗材

加成费用予以收缴，并对全州公立医院执行药品耗材加成政策进

行全面清查，发现问题依法依规予以纠正。

整改措施：一是督促相关定点医疗机构及时清退违规收取

药品耗材加成费用；二是组成检查小组对全州公立医院执行药

品耗材加成政策进行专项检查。

整改情况：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公立医疗机构中药饮片

价格加成、限制用药管理的通知》。芒市人民医院和梁河县人

民医院已于 2021 年 4 月 30日前完成整改，州妇幼保健院也于 5

月底前完成整改工作。涉及资金共计 37914.02 元已清退并上划

州局。在下一步专项检查中将把公立医院执行药品耗材加成政

策纳入检查范围。此问题已整改完毕。

（四）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

9.已死亡人员仍继续参加医疗保险。

通过数据分析比对，经经办机构核实，63 人已死亡人员仍继

续参加医疗保险。其中：居民 62 人、职工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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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职工死亡后医保账户资金未进行清退。

通过数据分析比对，经经办机构核实，职工死亡后医保账户资

金未清退，涉及人员 1490人，账户余额共计 1355660.94元，其中：

州本级 257 人，账户余额 267116.91 元；芒市 338 人，账户余额

198938.47元；瑞丽市 309人，账户余额 397101.79元；陇川县 287

人，账户余额 227315.02 元；盈江县 197 人，账户余额 156712.12

元；梁河县 102 人，账户余额 108476.63 元。

11.参保人员信息维护不及时。

州医保局对参保人员信息维护不及时，存在参保人员身份

证号码错误和居民死亡后仍显示参加医疗保险和缴费状态正常

的情况，一是参保人员的身份证号码错误 2669 人；二是居民死

亡后仍显示参加医疗保险和缴费状态正常 5442 人。

整改措施：一是及时清理信息冗余，进一步更新、健全、

完善医保管理信息系统；二是采取措施联系死亡职工家属，按

要求清退医保账户资金；三是进一步完善医保管理系统建设，

加强参保人员信息维护，推进信息技术与医保管理有机结合，

努力提升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管理服务能力。

整改情况：

（一）63 人已死亡人员仍继续参加医疗保险问题。其中：

居民 62 人当年保费为上年度缴纳，死亡时未做停保，目前已经

停保。职工 1 人为参保单位经办人员变动无交接导致，现已停

保。

（二）职工死亡后医保账户资金未清退问题。一是全州医

保部门按照整改要求积极组织清退。截止 5 月 28日，共清退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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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金 549980.92 元。具体为：州本级清退 46 人，涉及资金

136630.83 元（实际清退资金 121267.99 元）；芒市清退 142 人，

资金 113859.54元。梁河县清退 102 人，资金 108476.63 元（实

际退费 80238.83 元，家属消费 14057.12元，多划个人账户及利

息剩余 14180.68 元）；陇川县清退 75 人，退费金额 127795.93

元；瑞丽市清退 192 人，其中：已实际办理清退 113 人，资金

60584.61 元。自愿放弃办理清退 27 人，自己 2567.96 元。对小

于 5 元的 52 人，其亲属不愿意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前来办理，经

研究直接做核销处理，资金 65.42 元。二是针对未清退的人员已

经分类建立台账，目前正在积极联系进行清退。

在开展清退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一是部分存在医保系

统个人账户金额与审计报告提供的数据不一致情况；二是部分

人员无法联系；三是个别人员未死亡；四是电话通知家属但未

来办理；五是系统中个人账户金额太小，是由于年终结算时利

息，导致无法清退。

（三）参保人员信息维护不及时问题。将进一步完善医保

管理系统建设，加强参保人员信息维护，及时清理冗余信息。

同时将于公安、卫健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长效机制，定期调取死

亡人员信息进行处理。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加大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宣传力度，严格执行相关政策，

对困难群体做到应保尽保。加强与公安、卫健、税务等部门的沟

通、协作，确保党和政府惠民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大对定点医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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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医保基金系统建设，推进信息技术与医保管理

有机结合。要建立准确完善的数据平台，加强与系统开发维护

单位、定点医院等单位的沟通协调，升级、完善医保管理系统，

加大医保信息系统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在监测、审

核、控制等环节的智能管理功能，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管效率。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2021 年 5 月 31 日

抄送：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5 月 31日印发


